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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作業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預     定     工     作 備 註 

3 月 12 日 星期四 
召開本縣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 
地點：漳興國小活動中心   時間： 14 時 

 

 

3 月 13 日 星期五 
縣內外介聘說明會 
地點：漳興國小活動中心   時間： 8 時 30 分 

各校人事人員
參加 

3 月 17 日 星期二 公佈學校教師缺額(預定) 教師介聘 

3 月 19 日 星期四 
受理及審查超額教師申請縣內介聘積分表 
地點：漳興國小 2樓會議室(一)   時間： 9 時至 12 時 

超額教師 
介聘 

3 月 20 日 星期五 公佈超額教師申請縣內介聘名單 
超額教師 
介聘 

3 月 23 日 星期一 
辦理縣內超額教師介聘 
地點：漳興國小 2樓簡報室    時間： 9 時 

超額教師 
介聘 

3 月 24 日 星期二 
公佈超額教師介聘後學校缺額、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介聘
學校缺額，缺額表請學校核對，若有錯誤，請於 3月 24 日 17
時前傳真更正，並來電確認。 

教師介聘 

3 月 25 日 星期三 
受理及審查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介聘申請表 
地點：漳興國小 2樓會議室(一)   時間： 9 時至 12 時 

自願服務偏遠
地區學校 
介聘 

3 月 26 日 星期四 公佈申請縣內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介聘教師名單 
自願服務偏遠
地區學校 

介聘 

3 月 27 日 星期五 
各校召開教評會審查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介聘教師，並將
書面審查結果於 3 月 27 日 17 時前親自（不得郵寄）送交教
育處學管科彙辦 

自願服務偏遠
地區學校 
介聘 

3 月 30 日 星期一 
公佈達成縣內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介聘教師名單及介聘後
學校缺額表，缺額表請學校核對，若有錯誤，請於 3月 30 日
17 時前傳真更正，並來電確認。 

自願服務偏遠
地區學校 
介聘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 

星期二 

一、申請縣內介聘教師（不含超額教師）上網填報資料，網
址：http://163.22.168.56/TeaMatch/Default.aspx 

    申請縣內介聘教師檢具相關表件向服務學校申請，並自
行上網填報，逾期不受理（包含第一、二梯次介聘作業），

網路於 4月 6日 22 時關閉。 
二、申請介聘教師於截止日前填寫介聘所需基本資料、志願

學校（可填寫三所志願缺），倘未於截止日（4 月 6 日）
22 時前填列介聘志願學校，即自動放棄申請介聘作業，
截止日後亦不得更改志願學校。 

三、教師所填之志願學校將公開於網路上，教師及學校能隨
時查詢申請介聘情形。 

教師縣內 
介聘 

4 月 8 日 星期三 
受理及審查教師申請縣內介聘積分表  
地點：漳興國小 2樓會議室(二)    
時間： 9 時至 12 時；13 時 30 分至 16 時 

教師縣內 
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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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至  
4 月 13 日 

星期四 

學校審查申請縣內介聘作業，學校僅能就填寫該志願學校教
師進行審查，並於截止日（4月 13 日 17 時前）上網填列審查
通過之排序名單（包含第一、二梯次介聘作業），逾期不受理。 

網址：http://163.22.168.56/TeaMatch/Default.aspx 

教師縣內 
介聘 

4 月 10 日至 
4 月 20 日 

星期五 

申請縣外介聘教師上網填報資料， 
網址：https://tas.kh.edu.tw 
請申請介聘他縣市之教師檢具相關表件向服務學校申請，並
自行上網填報，逾期不受理。 

教師縣外 
介聘 

4 月 14 日 星期二 

被學校排序且在該校第一階段作業缺額內之教師，應於 4 月
14 日 17 時前向該校申請同意書（請一式三份-志願學校、申
請教師、教育處各一份）並由該校上網登錄，逾期未向學校
申請者，以放棄介聘申請論。一經介聘成功，其他志願學校

自動失效。 

同意書請先傳
真後逕寄教育
處學管科(國
小)、幼教科
( 幼 兒園 ) 彙

辦。 

4月 15日至4

月 16 日 
星期三 

4 月 14 日作業後如仍有缺額產生時，則依該校排序，依序通

知遞補者申請同意書（請一式三份-志願學校、申請教師、教

育處各一份），並由該志願學校於作業截止日(4 月 16 日)17

時前上網登錄，經通知逾期未向學校申請者，以放棄介聘申

請論。一經介聘成功，其他志願學校自動失效。 

同意書請先傳

真後逕寄教育

處 學 管 科 彙

辦。 

4 月 20 日 星期一 

公佈第一梯次達成縣內介聘教師名單及介聘後學校缺額表，

缺額表請學校核對，若有錯誤，請於 4 月 20 日 17 時前傳真

更正，並來電確認。 

教師縣內 

介聘 

4 月 24 日 星期五 

受理及審查各校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積分表。 
審查攜帶證件：積分表、合格教師證影本、相關積分表件正

本及影本、服務證明書（需加註任教類別）。並請當場核對電

腦列印申請表，僅核對積分、個人基本資料等，志願學校不

得更改。 

志願學校係申請介聘教師於 4 月 10 日至 4 月 20 日前自行上

網填報，配合縣外聯合介聘作業，志願學校於 4月 20 日起即

不能更改。 

地點：漳興國小 2樓會議室(二)  
時間： 9 時至 12 時；13 時 30 分至 16 時 
受理鄉鎮：埔里鎮、仁愛鄉、魚池鄉、信義鄉、水里鄉、 
          鹿谷鄉、竹山鎮。 

教師縣外 
介聘 

4 月 27 日 星期一 

受理及審查各校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積分表。 
審查攜帶證件：積分表、合格教師證影本、相關積分表件正

本及影本、服務證明書（需加註任教類別）。並請當場核對電

腦列印申請表，僅核對積分、個人基本資料等，志願學校不

得更改。 

志願學校係申請介聘教師於 4 月 10 日至 4 月 20 日前自行上

網填報，配合縣外聯合介聘作業，志願學校於 4月 20 日起即

不能更改。 

地點：漳興國小 2樓會議室(二)  
時間： 9 時至 12 時；13 時 30 分至 16 時 
受理鄉鎮：南投市、草屯鎮、國姓鄉、中寮鄉、名間鄉、 

集集鎮。 

教師縣外 
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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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至 

5 月 12 日 
星期一 縣外介聘作業協調會議（連江縣視訊會議）   

5 月 12 日前 星期二 
核發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介聘及第一梯次達成縣內介聘教

師公函，並由教育處寄至各校轉發申請教師。 

教師縣內 

介聘 

5 月 15 日前 星期五 
公佈縣外介聘教師建議名單（含調出與調入教師資料，請教

師、學校逕上網查詢，網址：exc.ks.edu.tw）。 

教師縣外 

介聘 

5 月 22 日前 星期五 

各校召開教評會審查縣外介聘教師，並將書面審查結果於 5

月 22 日 17 時前親自（不得郵寄）送交教育處學管科(國小)、

幼教科(幼兒園)彙辦。 

教師縣外 

介聘 

6 月 11 日 星期四 縣外介聘作業確認會議（連江縣視訊會議） 
教師縣外 

介聘 

6 月 17 日 星期三 
調入縣市轉知介聘學校寄發聘書及通知單。 

生效日期一律自 8月 1日生效 

教師縣外 

介聘 

6 月 25 日 星期四 

辦理縣內教師第二梯次介聘作業(人工作業)。 

第二梯次介聘係就第一梯次申請介聘名單辦理，不再另行受

理申請介聘。地點：教育處會議室，時間：9點 

教師 

縣內介聘 

6 月 26 日 星期五 

公佈達成第二梯次縣內介聘教師名單及縣內外介聘後學校缺

額表，缺額表請學校核對，若有錯誤，請於當日 17 時前傳真

更正，並來電確認。 

教師 

縣內介聘 

 
注意事項： 
一. 本日程表若有異動，另函通知或上網公告。 
二. 申請介聘他縣市之教師及服務學校人事、校長並應於申請表中「切結」欄位簽章切結。 
三. 申請介聘教師，應依規定期限上網選填志願，逾填報期限即不得更改或增減，錯填學校代號，後

果自行負責。 

四. 依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

除離島建設條例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六

學期以上，----，始得申請介聘。」前項所稱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

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

至多二學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介聘至其他學校，不受實際服務滿六學期規定之限制： 

    1.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2.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並檢附佐證資料經服務學
校同意者。 

五. 公費生或參加本縣教師甄試錄取或以薦送甄選資格參加本縣主任甄試儲訓者，尚在規定服務期間

者，不得參加縣內外介聘。 
六. 現職教師目前在本縣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且需符合「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特別獎

勵辦法」第3條第1項之條件，得申請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介聘： 

 1.於非偏遠地區學校實際服務滿五年以上，且未受任何懲戒與行政處分。 

   2.無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 

   5.最近五年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七. 申請同學校兩個類別，應算兩個志願，如選填同學校英語加註缺及普通班缺，在系統上即算兩個

志願。 
八. 參加縣外介聘，經達成介聘之教師，不參加該介聘學校教評會審查，或經審查通過，不到該校報

到，原服務學校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並於 10 年內不

得再申請介聘他縣市（請學校將名單函報本府列管），教評會審查未通過之教師，仍留原校服務。 

九. 本縣 115 學年度教師申請縣外介聘作業係依據「115 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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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服務作業要點」辦理，請各校詳閱上開要點。 

十. 調查教師員額時，各校若因故需控管缺額時，在介聘期間將不能再增開缺額(退休缺及增班缺額
除外)，請各校在調查時應審慎填報教師缺額。 

十一. 超額教師介聘他校後，若在 115 年 7 月 31 日前，原服務學校有教師缺額時，可優先申請回
原校，學校不得拒絕。申請程序為超額教師向原服務學校提出申請後，再由原服務學校以公文函
報縣府核辦。 

十二.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4條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十年內，國民小學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聘任具原住民身分之教師比率，應不得低於學校教師員
額三分之一或不得低於原住民學生占該校學生數之比率-----。｣請本縣原住民重點學校如尚未符
合上述規定時應優先聘任原住民籍教師。本縣原住民重點學校為仁愛鄉內各國民小學、信義鄉信
義、羅娜、同富、人和、地利、東埔、潭南、希娜巴嵐、久美、雙龍、豐丘國民小學、魚池鄉伊
達邵國民小學。 

十三. 本府教育處傳真號碼；幼教科：2200051；學管科：2241648。 


